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 年第一期以案释法典型案例

一、行政处罚案例
案例一

标题：深圳市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运载余泥渣土的机动车辆

沿途泄漏、污染道路案

一、案例基本信息采集

案例类型：运载余泥渣土的机动车辆沿途泄漏、污染道

路案

案例报送时间：2024 年 3 月 28 日

检索主题词：综合行政执法；环境污染；泄露；污染道

路；《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二、案例正文采集

【案情简介】

2024 年 1 月 10 日，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执法

员现场巡查发现运输车辆（车牌号为粤 BMP4XX）运输建筑废

弃物途经南山区西丽街道沙河西路北行英华园艺对面路段

时，沿途泄漏余泥渣土污染道路。

【调查与处理】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于当日予以立案调查，经

调查取证、对当事人询问，当事人为深圳市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污染道路两处，每处面积为 5 平方米，合计污染面积

10 平方米，该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深圳市南山区西

丽街道办事处决定对当事人深圳市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

出《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2024]深南西丽

综责字第 061320 号），要求当事人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 16

时前自行冲洗干净污染的道路，并按照每平方米两百元罚款

的标准，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仟元的行政处罚。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向当事人深圳市某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出具《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2024]

深南西丽综罚告字第 0003 号），依法告知了当事人违反的法

律法规和处罚依据的具体内容，当事人放弃对违法事实认定

及处罚的陈述和申辩。

2024 年 1 月 22 日，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依据

《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

款规定，作出《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行政处罚决定

书》（[2024]深南西丽综罚决字第 0003 号），对当事人深圳

市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处以人民币二千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深圳市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全部罚款，

案件已办理终结。

【法律分析】

《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经深圳市第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修订通过，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深圳经济特区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车辆运

载建筑废弃物、泥土、沙石、水泥等，在城市道路上行驶时，

应当防止沿途泄漏、散落或者飞扬，并按照规定时间和路线

行驶。该款的规定，主要是要求建筑废弃物运输单位或建设

单位做好车辆及运输的管理，避免因管理不到位导致余泥渣

土污染道路，污染环境。如果在运输建筑废弃物过程中出现

上述情况，需要对道路进行清洁，这不仅会造成市容环境的

影响，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本案中，违法行为人深圳市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运输

建筑废弃物时，没有做好防护工作防止沿途泄漏、散落或者

飞扬，导致城市道路被污染，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深圳市南山区

西丽街道办事处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决定对当事人深圳市某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作出《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

求当事人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 16 时前自行冲洗干净污染的

道路，并依据实际测量的污染道路的面积即共 10 平方米，

按照每平方米两百元罚款的标准，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仟元的

行政处罚，充分体现了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严格依

据法律和事实进行执法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典型意义】

市容和环境卫生是展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城市治理

水平的重要窗口，也是城市软实力和市民文明程度的直观体

现，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执法机构对



污染城市道路的行为进行严格执法，充分保障了城市的道路

环境，为提升市容和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案例二

标题：某某小吃店从门店向公共场所清扫污水致行人摔倒案

一、案例基本信息采集

案例类型：某某小吃店从门店向公共场所清扫污水致行

人摔倒案

案例报送时间：2024 年 3 月 28 日

检索主题词：餐饮经营场所；公共场所；清扫污水；《深

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二、案例正文采集

【案情简介】

2024 年 2 月 19 日，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办事处（以

下简称坪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群众投诉称深圳市坪

山区坪山街道和平社区坪山中兴路 XX号某店铺门口有油污，

致行人摔倒。执法人员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 10 时 19 分前往

现场调查。现场发现被投诉店铺门口地面油腻脏污且湿滑。

门店的经营主体是深圳市坪山区某某小吃店（经营者：向某

某），执法人员向现场负责人出示执法证，告知当事人的权

利义务，并对现场进行勘验、取证。

【调查与处理】

2024 年 2 月 19 日 11 时，执法人员到坪山公安分局坪山

派出所调取该门店的监控视频。监控视频显示，2024 年 2 月

19 日 1 时 16 分左右，某某小吃店有两名员工在进行清扫。

一名员工从店内向店外（人行道）清扫，另一名员工从店外

向雨水井清扫。2024 年 2 月 21 日，某某小吃店的经营者向



某某到坪山街道接受调查询问。当事人对视频的真实性及记

录的内容予以确认。当事人陈述，视频中的两名员工正在清

洗机器，不慎将污水流到店外的人行道上，看到马路边有一

个雨水井，就顺势将污水扫到雨水井里了。

结合询问笔录、监控视频及现场勘验等证据，执法人员

于 2024 年 2月 21 日依法作出[2024]深坪坪山综行罚告字第

0004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 1000

元，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提交了书面《尽快制作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4 年 2 月 21 日，坪山街道依法制发[2024]

深坪坪山综行罚决字第 000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人

民币 1000 元，当事人已经缴纳罚款。

【法律分析】

本案中，该小吃店将污水清扫到公共场所违反了《深圳

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三款：

“禁止从门店向城市道路、公共场所、排水检查井、雨水口、

排水明渠清扫、倾倒垃圾、污水。”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办事处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款：“违反第一款规

定的，由市、区城管和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清理，处五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依法查处。违反第三款规定的，由市、区城管和综合

执法部门责令清理，处一千元罚款。”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典型意义】



市容和环境卫生类的违法行为具有随机性和瞬时性的

特点，违法行为不易被发现、不容易取证。本案的违法行为

发生在凌晨十分，在时间上具有隐蔽性。群众举报是发现违

法行为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案正是通过群众的投诉、举报，

执法人员迅速作出响应，到现场进行核实，并依法立案调查。

虽然现场违法行为已经结束，但执法人员通过调取公安机关

的视频监控，快速锁定了违法行为人、确定了违法事实、充

实了证据。本案通过群众举报、部门间的信息互通的方式，

及时发现违法行为，解决了综合行政执法取证难的问题，提

高办案效率，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案例三

标题：刘某某违法张贴广告案

一、案例基本信息采集

案例类型：刘某某违法张贴广告案

案例报送时间：2024 年 4 月 7 日

检索主题词：违法张贴；市容环境；安全隐患；《深圳

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二、案例正文采集

【案情简介】

2024 年 1 月 15 日，龙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根据深圳

城管综合执法系统移送案件信息，发现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

道华联社区龙观东路 236 号外墙张贴小广告一张，其内容

为“房东直租 1353052xxxx”等字样。经核实，当事人是刘

某某，其行为涉嫌违反《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龙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

对违法张贴的情况进行了现场拍照取证。

【调查与处理】

2024 年 1 月 24 日上午，当事人刘某某到龙华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办公室接受调查询问。刘某某陈述：其在 11 月份

左右，在未经相关行政部门审批或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深

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华联社区龙观东路 236 号外墙张贴内

容为“房东直租 1353052xxxx”的小广告一处。经调查询问

并认真听取其陈述意见，结合前期调查取证所得证据，龙华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向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2024〕深龙华龙华综行罚告字第 0008 号）。刘某某出具

放弃陈述、申辩权利的声明，表明其已收到《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告知书》，知晓《告知书》所载内容，确认无异议，

现声明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并希望尽快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2024 年 1 月 29 日，在收到《放弃陈述申辩权利尽快制

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声明后，龙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深龙华龙华综行罚决字第 0008

号）。对当事人作出贰佰元整的行政处罚。执法人员告知当

事人缴纳罚款的途径，同时《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不服决

定书，可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深圳市龙华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于 6 个月内直接向深圳市盐田区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履行的，将依法强制执行，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处罚决定的执行。执法人员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直接送刘某某。当日，刘某某缴纳贰

佰元人民币罚款。同时违法张贴处已按照《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通知书》要求清理整洁。

【法律分析】

本案中，当事人刘某某龙华街道某外墙张贴小广告违反

了《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政府重大庆典、活动外，禁止在树木、地面、建（构）筑

物和其他设施上张贴、张挂、涂写、刻画。”

针对此类案件，行政执法要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区城管和



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清理，按照每张张贴或者每处张挂、涂写、

刻画处二百元罚款。”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坚持处罚和教育

相结合，向当事人解读相关规定，督促其积极作为，改正违

法行为。

【典型意义】

在日常执法中，执法人员经常遇到部分企业和群众为图

方便随意张贴小广告，擅自在树木或建筑物上张贴悬挂招聘、

出租房屋等信息。在大家的认识中，张贴小广告是“小事一

桩”，事实上小广告不仅破坏市容环境，更为关键的事，小

广告私自张贴未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其发布的信息可能掺

杂着许多虚假诈骗信息，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今后，我办

也将做好宣传教育，加强对违法张贴小广告的整治，引导居

民群众自觉抵制和举报违规张贴的小广告。



案例四

标题：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由成年人束犬链牵领案

一、案例基本信息采集

案例类型：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由成年人束犬链牵领

案

案例报送时间：2024 年 3 月 20 日

检索主题词：不文明养犬；养犬管理；犬只户外活动；

未由成年人牵领；《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2019 修正）》

二、案例正文采集

【案情简介】

2024 年 1 月 2 日 11 时 03 分，大浪街道办事处委托的深

圳市某犬类服务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凯滨新

村 20 栋户外公共场所收治一只未由成年人牵领的黄黑色的

串串犬。

2024 年 1 月 10 日，大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员调

查发现该养犬人存在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由成年人束犬

链牵领的行为，犬只主人为刘某。

【调查与处理】

2024 年 1 月 10 日，犬只主人刘某到大浪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队接受调查询问，大浪街道办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

立即对其出示执法证件并告知当事人上述行为涉嫌犬只进

行户外活动时未由成年人束犬链牵领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应

配合案件调查，并享有陈述、申辩及申请回避等权利。同时，

大浪街道办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对调查询问过程进行



全程录音录像，制作了询问笔录壹份。当事人对犬只进行户

外活动时未由成年人束犬链牵领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调查

询问结束后当事人确认了询问笔录内容，并进行了签字确认。

随后，大浪街道办综合行政执法队向当事人开出了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通知书壹份，要求当事人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由成

年人束犬链牵领。以上过程是为确保执法程序合法，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证据。

2024 年 1 月 10 日，大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向当事人

作出[2024]深龙华大浪综行罚告字第 002 号《不予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对当事人作出给予警告，并

罚款人民币 500 元的处罚。

因刘某对违法事实认定及处罚无异议并申请尽快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大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作出[2024]深龙华大浪综行罚决字第 002 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给予警告，并罚款人民币 500 元整。

【法律分析】

针对此类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由成年人束犬链牵领

案，在行政执法中要严格按照《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2019

修正）》第二十三条：“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应当由成年人

牵领，为犬只携带号牌、束犬链。携犬人应当携带养犬登记

证，并遵守下列规定：（一）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

儿童；（二）犬只在户外排泄的粪便，携犬人应当立即清除；

（三）携带犬只乘坐出租小汽车的，应当征得驾驶员同意；

（四）携带犬只乘坐电梯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犬只伤



人。”和《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2019 修正）》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

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进入禁止进入的公共场所或者限制

犬只进入的场所的，管理单位可以暂扣其犬只，由区主管部

门给予警告，并处五百元罚款。”规定的违法事项、处罚依

据等进行处罚，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

【典型意义】

在处罚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由成年人束犬链牵领的

案件中，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由成年人束犬链牵领的是直

接行为人。《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2019 修正）》作出这样的

规定，其中的意义在于：对违反此条例的直接行为人进行处

罚，有助于促使市容市貌的提升，从而带动住宅小区及其它

公共场所环境卫生明显提升。随着城市管理工作要求的不断

提升，各职能部门应当做到守土有责，切实履行管理责任，

发挥共治共管的社会精神。


